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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增進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兒童之健康，

提升兒童醫療保健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得對以下三類兒童給予醫療補助： 

(一)第一類補助對象：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且其父、母或監護人之其

中一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二年者。。 

(二)第二類補助對象： 

1.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且具本府社會局核定之低收入戶身分者，

或經本府社會局核定之特殊個案、特殊境遇家庭之兒童。 

2.設籍本市未滿十二歲之兒童，為經衛生福利部核定之罕見疾病患者，

或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資

格者。 

3.設籍本市未滿二歲之兒童，且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醫院

出生或治療之極低體重兒童。 

(三)第三類補助對象：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其戶籍登記為同一父親或

母親所從出，且依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之第三位以上子女。 

 前項第一類補助對象及第二類補助對象申請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資格(以

下簡稱補助資格) ，應備證明文件如下： 

(一)第一類補助對象：父、母或監護人之其中一人及申請對象之戶口名簿或

戶籍謄本。 

(二)第二類補助對象： 

1.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且具本府社會局核定之低收入戶身分者： 

(1)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 低收入戶證明。 

2.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且經本府社會局核定之特殊個案： 

(1)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 本府社會局特殊個案核定公文。 

3.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且經本府社會局核定為特殊境遇家庭者： 



(1)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 本府社會局特殊境遇家庭核定公文。 

4.設籍本市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且為衛生福利部核定之罕見疾病患者： 

(1)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 罕見疾病資格證明。 

5.設籍本市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且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符

合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資格者： 

(1)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 重大傷病資格證明。 

6.設籍本市未滿二歲之兒童，且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醫院

出生或治療之極低體重兒童： 

(1)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醫院開立之出生體重未滿一

千五百公克之出生證明正本。 

第一類補助對象及第二類補助對象之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之一人，得持前項

所定應備證明文件至本市各區健康服務中心申請補助資格。申請文件不完備

者，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應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所稱特殊個案之對象，指經本府社會局協助安置於育幼

院、安置中心、寄養家庭之特殊個案兒童。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所稱極低體重兒童，指體重未滿一千五百公克之兒童。 

三、取得補助資格者，各類補助對象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第一類補助對象： 

7.急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8.七次兒童預防保健門診掛號費及健康諮詢費。 

9.住院之部分負擔費用。 

(二)第二類補助對象： 

1.門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2.急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3.七次兒童預防保健門診掛號費及健康諮詢費。 

4.住院之部分負擔費用及醫療費用自付額。 

(三)第三類補助對象： 

1.門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2.急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3.住院之部分負擔費用。 

特約醫療院所辦理前項各補助項目之部分負擔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掛號費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收費標準；第一類、第二類補助對象之

健康諮詢費及第二類補助對象之住院醫療費用自付額上限，由衛生局另定之。 

各類補助對象於住院期間屆滿補助年齡者，得繼續接受補助至出院日止。 



四、對於同一事故已依其他法令取得醫療費用補助，衛生局得不予補助。取得補

助資格後喪失其資格，衛生局應廢止原核准處分，並停止補助。 

五、補助對象於取得補助資格後至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時，未獲得第三點第一項所

定補助項目費用減免者，應先行自付相關費用。 

補助對象之父、母或監護人因前項事由，先行自付相關費用者，應於就醫日

起七日內（不含例假日），持原醫療收據正本、醫療補助資格證明、健保 IC

卡向原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退費事宜。 

補助對象之父、母或監護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辦理者，特約醫療院所得不受

理其退費之申請。 

補助對象之父、母或監護人未於本點第二項規定之期限向特約醫療院所辦理

退費者，特約醫療院所得不受理其退費之申請。 

補助對象之父、母或監護人未於本點第二項規定之期限向特約醫療院所辦理

退費者，得於就醫事實發生後一年內備妥相關證明文件至健康服務中心辦理

補助事宜。但就醫事實發生後已逾一年者，或證明文件不完備，經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補助。 

六、衛生局為執行本要點之規定，應與醫療院所簽訂行政契約。 

各特約醫療院所對於具有補助資格之就醫者，應核對其身分，並予以診治。 

各特約醫療院所之特約、管理、醫療服務審查、醫療費用給付、行政費、書

表格式及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由衛生局定之。 

七、各特約醫療院所應於每月二十日前將上月辦理本要點醫療補助之費用，檢具

指定文件向衛生局申請核撥。衛生局於接獲申請後二個月內，將費用依約核

付之。 

八、實施本要點所需費用，由衛生局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 


